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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衛生局標準作業流程圖 
長期照護簡易諮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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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長期照顧管理中心(單一窗口) 

  專線：(03)3379995 

  中心位置：桃園市縣府路 1號四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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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.1 提供其他機構

式、社區式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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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瞭解個案對長期照護相關問題與需 

  求 

 4.評估個案是否

符合長照十年計畫

之服務對象 

   5.轉介桃園縣長期照顧管理中心 

 


